
明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

碩士學位考試流程 
 

順序 作業內容 作業時程 備註 

 

1 

具備論文口試條件後，由指導教授同意後可提出申請。

申請時，並 附上以下資料。 

(1)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

(2) 指導教授推薦書 

(3) 碩士學位考試審核委員名冊 

(4) 論文初稿及摘要電子檔(學術組) 或  

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初稿摘要電子檔(實務組) 或  

專業實務報告初稿及摘要電子檔(實務組、雙聯學位) 

(5) 碩士學位畢業門檻檢核表及相關附件 

 英檢成績單正本 (未通過門檻同學需另附研討

會相關資料或英語輔導課程結業證明) 

 學位論文、實務報告及技術報告之相似度比對

報告 

 學術倫理教育 6 小時修課證明 

 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 

 符合口試條件之期刊、研討會、專利、產學合

作案、競賽、實務報告或技術報告 

預訂之口試日期前一

個月提出 

相關表單請至

系網頁之「資

源下載」處下

載。 

2 

至系辦領取以下資料： 

(1) 校外委員「審查費」及「車馬費」收據、聘函 

(2) 委員「評分表」、「評分總表」及「審定書」 

(3) 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檢核表 

口試前 2~3 天 如口試日期有

更動，最慢於

一週前提出申

請。 



順序 作業內容 作業時程 備註 

3 

口試結束後，請繳交以下資料： 

(1) 校外委員「審查費」及「車馬費」收據。 

(2) 「評分表」、「評分總表」及「審定書」 

(3) 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檢核表 

(4) 碩士論文精裝版及電子檔（請燒錄成光碟） 

依註冊組規定時間 
 

 


